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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ather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Durkheim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the research of sociology and pedagogy.He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ociology,and defined “social facts”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phenomena.At the same time,Durkheim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ral order,and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 was the most basic 

element of morality.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rkheim's “social facts” and interpret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 as a moral fact,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objective 

and respectful attitude towards moral discipline and social norms.This awakens 

modern society's emphasis on disciplinary education and shapes the individual's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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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教育社会学之父”，涂尔干将毕生精力都投放到社会学和教育

学的研究之中。他提出建设科学理性的社会学，并且将“社会事实”界定为社

会现象存在的基石；同时，涂尔干十分重视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而纪律精神

便是组成道德的最基本要素。本研究试从涂尔干“社会事实”的角度理解纪律

精神，诠释纪律精神作为一种道德事实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从而帮助人们

树立客观的尊重的态度对待道德纪律和社会规范，以此唤醒现代社会对于纪律

精神教育的重视，塑造个体自主的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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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埃米尔·涂尔干是法国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

伯并称为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学者。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宗教改革等几番动荡

之后，涂尔干深切地体会到法国社会的混乱无序，他意识到先前的世俗教育与

宗教内容早已无法拯救陷入精神危机中的人们，想要重塑人们心中的美好信仰，

就必须在尊重社会事实的基础上重新确立社会规范体系，重建以纪律精神、对

社会群体的依恋精神和自主自决精神为要素而组成的道德秩序，由此才能帮助

人们彻底摆脱“道德真空”的病态社会。

2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社会事实

涂尔干对于社会学的研究与常人不同，他先是提出“社会事实”的概念，

主张从科学的社会事实出发研究社会问题，而后又主张运用社会学研究的准则

和方法分析道德问题，他认为“社会领域的起点，就是道德领域的起点”［1］，

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道德问题，由此形成了涂尔干以“道德事实”为研

究对象的独具特色的道德社会学思想。《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是涂尔干生平诸

多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凝结了他有关于社会学研究的绝大多数智慧和心血。尽

管这部著作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界的质疑和争论，但其中有关“社会事实”的

思想无疑为后人打开了社会学的一扇大门。涂尔干强调要尊重社会事实，他认

为往往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所折射出的恰恰可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引用大量数据分析自杀现象，他认为尽管自杀在常人

看来是行为主体自觉选择的行动，但在社会学家眼中，自杀不是病态现象而是

明显的社会事实。自杀类型包括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宿命

型自杀，无论是哪种自杀现象，究其原因皆是由于社会整合程度和社会道德规

范没有合理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社会是促使自杀形成的推动因素。在《教育

思想的演进》中，涂尔干也是以法国教育事实为基础，通过历史分析方法，细

致考察法国教育的时代变化，并且提出学校教育对于社会秩序改造具有重要作

用。他认为“只有细致的研究过去，我们才能预想未来、理解现在”［2］。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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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深入理解“社会事实”概念才能理解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思想。

2.1  社会事实是一种“物”

2.1.1  社会事实概念

在涂尔干本人的理解中，“社会事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特殊

之处表现在不同于生物学中的有机体现象，也不同于心理学中的心理现象，社

会事实并不是由个体的动作表象或意识感觉组成，而是以“社会的”为基础。

当我们履行赡养父母、尊敬师长等义务时，即使这不是出自本人意愿的行为，

也会感觉某种外部力量强制我们必须去做，这里的义务就是社会事实；当我们

承担医生、商人、教师等不同的职业时，我们必须要按照医生、商人、教师不

同的职业伦理去行事，这里的职业伦理就是社会事实。由此可见，社会事实存

在于个体之外并且可以强制作用于每个人的行为选择，任何企图更改或摆脱社

会事实约束的行为都将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裁，这便是来自社会的惩罚。“社

会事实”概念在涂尔干看来可以定义为“一切行为方式，不管其是固定的还是

不固定的，凡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

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3］

2.1.2  社会事实何以为“物”

涂尔干认为，观察社会事实最重要的准则就是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

这也是引起反对者最大争论的原因。反对者认为，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

“物”，将会使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与现实世界所关注的问题绝无二异。实际上，

这是反对者的狭隘误解。涂尔干所指的物，并非现实世界的物质之物，社会事

实也绝不会以具象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眼前，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实际上

是给予社会事实等同于“物”的地位。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和起源，社会事实也

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起源，换言之，我们如何认识物，就应如何认识社会

事实。因此，社会事实是外在于个人意识的一种物，我们不能以个人主观揣测

的方式去认识社会现象，而应以客观科学公正的角度去审视社会事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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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的特点

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主要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社会事实，只是由于

他有或能有从外部施及个人的约束力才得到人们的承认……社会事实还有第二

个特点，即它的存在不依存于它在团体内部扩散时表现于个体的形式”［4］。

由此，社会事实具有的特点可总结为：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首先，社会

事实是显现于个体之外的，其一表现为社会事实不像心理活动或意识观念需要

依存于生命体才能存在，其二表现为个体的选择并不足以影响社会事实的存在；

其次，社会事实对于个体活动具有强制约束力，即使个体并非心甘情愿的接受

社会事实，他也会感觉到某种强制的力量迫使他必须按照社会事实所规定的准

则行事，相反，那些早已将社会事实内化为习惯的个体，即使他们身处社会事

实的约束之中，也很难意识到强制力量的存在；最后，社会事实具有普遍性，

社会事实是集体意识的象征，它存在于社会集体之中，因此也影响着集体中的

每个个体。

2.3  观察社会事实要从原因和功能出发

大多数社会学家分析一种社会现象会首先研究该现象扮演了什么角色、起

到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是角色和效用导致了社会现象的产生。实际上，这种

解释方法只是说明了社会现象的目的，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社会现象是为何产生

和怎样产生的问题。涂尔干反对这种含糊不清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认识一种社

会事实，一定要从先于它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必须要研究这一社会事实产生

的原因和它发挥的功能，并且往往应先研究原因再研究结果，当原因被充分认

识之后，随之而来的功能分析也就一目了然了。他以家庭精神为例向人们证明，

要想理解家庭精神是什么，只是分析家庭精神的积极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说

明是什么因素导致家庭精神的产生。由于社会现象的原因只能存在于社会的内

部，因此观察社会事实就需要我们投身于社会内部之中，再从社会现象与其他

社会关系的有用价值中分析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功能。



·58·
纪律精神的社会学思考

——以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为线索

2020 年 5 月
第 2 卷第 2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202006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3  纪律精神是一种社会事实

笔者认为，涂尔干道德基本要素的纪律精神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社会事

实。纪律精神、对社会群体的依恋精神、自主或自决精神是涂尔干所规定的道

德三要素，道德是社会事实，道德的组成要素之纪律精神也是道德事实。从纪

律精神是社会事实的内在逻辑上看，纪律精神兼具常规性与权威性的意义，符

合社会事实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的特点；从纪律精神是社会事实的外部表

现来看，纪律精神不仅能够产生有益于社会的价值，还具有育人的功能。

3.1  纪律精神作为社会事实的内在逻辑

在《道德教育》中，涂尔干这样定义纪律精神“常规的意义与权威的意义

构成的只是一个复杂状态的两个方面而已，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纪律精神”［5］。

他认为道德是由各种各样、随处可见的规范组成的，“纪律就是使行为符合规

范”［6］，人们在一种规范下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当转换为另一种相似环境

时，人们依然会在规范的约束下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久而久之，当人们不再

感觉到道德约束的存在，而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习惯时，纪律精神的

常规性意义便实现了。纪律精神同社会事实一样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中，

并且会在每个个体身上得到彰显，纪律精神不仅是一种习惯行为体系，还是一

种命令行为体系，因此它同时体现着权威的意义。纪律精神可以强制作用于个

体身上，从而达到从外部约束个人行为的目的。涂尔干从教育的视角指出，儿

童若只会在相同的条件下机械重复同样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认识到

道德规范为他设置的各种不可抗的约束力，并且要知道任何超越限度的行为都

将受到道德的惩罚，由此儿童方可自觉地对欲望进行控制。纪律精神包含着常

规性与权威性两方面的内容，缺少任何一方都构不成纪律精神，将纪律精神认

定为道德事实的意义在于承认道德纪律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引导儿童养成自觉

遵守规范、尊重权威的道德行为。

3.2  纪律精神作为社会事实的外部表现

将纪律精神视为社会事实的原因要追溯到纪律精神的产生根源——道德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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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正如涂尔干所言，“倘若没有相应的道德纪律，任何社会活动形式都不会

存在”［7］。涂尔干之所以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实际是基于法国社会现实而提

出的，在经历了大革命风暴和宗教改革之后，法国社会各方面秩序都相当混乱，

人们在新旧价值观念的选择中摇摆不定，涂尔干敏锐地发现先前人们所尊崇的

宗教道德已无法挽救处于“道德真空”中的法国民众，社会秩序必须重建，而

重建社会秩序的关键就是建立社会道德纪律，培养民众养成最基本的纪律精神。

从纪律的性质来看，尽管纪律是一种行为规范手段，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引导人

们向善的价值手段。此外，人们自觉形成的纪律精神不仅可以起到维护社会机

能平稳运行的作用，并且能够满足个人成长发展的需要，具有明显的育人价值。

3.2.1  纪律精神的社会功能

涂尔干是社会功能论的代表人物，对于纪律精神的功能，他也是先从社会

层面进行阐释。纪律精神的社会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引导人们尊

重普遍规范，由于道德是由一系列规范所组成的，因此人们在遵从社会既定规范、

履行义务的过程中，也将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纪律和尊重规范；另一方面在于

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集体而言，纪律能够提前制定集体恰当的反应模式，

当个体都能遵照既定的道德规范行事时，不仅现代社会的职业伦理将得到有效

建设，公民的道德生活环境趋于风清气正，而且社会不良行为会得到有效遏制，

社会各方面机能也将按照既定轨道平稳运行。

3.2.2  纪律精神的育人功能

有学者曾批判涂尔干的道德教育理论并未尊重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实际

上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涂尔干所强调的纪律精神正是为了使儿童实现个人幸福

与道德健康而提出的，纪律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育人功能。首先，纪律精神能

够帮助人们合理控制个人欲望，形成反思性的个人意志。道德纪律和规范是外

在于个人的，它能够将个人限制在道德壁垒之中，使之不再随意活动，并且纪

律精神能够帮助人们学会控制无休无止的欲望，从而塑造理性的个人意志。其次，

纪律精神能够促使个人走向幸福与道德健康。在涂尔干的理解中，不能理性控

制欲望的人是在道德领域不健康的人，而纪律精神能够将个人行为有效地控制

在合理限度内，个体不会因欲望无法得到满足而身心俱疲，也不会因做出越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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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招致惩罚，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最后，纪律精神有助于实现个体社

会化。涂尔干认为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使儿童成为国家未来

的合格公民，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受到社会规范影响的过程，而在

早期的教育中向儿童传递道德纪律的信号，引导儿童尽早培养纪律精神，将有

助于实现儿童的社会化进程。

4  正确看待纪律精神的社会事实性

4.1  尊重纪律精神的客观实在性

将纪律精神认定为一种社会事实，就意味着纪律精神是同其他社会现象一

样客观存在的，它不能因个人意志而随便更改。纪律精神的客观实在性包含两

方面的意义：第一，人们应对纪律和规范予以充分尊重，不仅要承认社会规范

和道德纪律存在的合理性，同时还要认识到纪律所发挥的功能是任何道德要素

无法替代的，并且个人要预想到任何有违纪律的行为其后果都难以逃脱道德制

裁。第二，纪律精神是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尽管纪律的内容、形式等可能会

随人们生存的环境而改变，但纪律精神不会轻易变化，任何时代、任何社会、

任何个人都需要纪律精神的存在。

4.2  纪律精神是对个人的合理约束

纪律精神能够把我们全部的生命力约束在适当的限度内［8］，因此，个体

行为才能保证符合纪律规范的要求，人们才不至于迷失在无限的欲望之中。然而，

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涂尔干所奉行的纪律精神实际上是对儿童个性发展的压榨与

束缚，批判他的思想缺乏对个体价值与意义的现实关照。实际上，纪律精神的

强制约束力只是对那些有着无休止的欲望和不道德行为的个体才会适用，这些

个体并未认识到纪律的权威性，因此他们随意侵犯纪律和规范，导致的后果只

能是扰乱社会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不团结因素；而那些自始至终便对纪律内

化于心、对社会规范由衷敬畏的人不仅不会感觉到纪律束缚了他们的行为，反

而会自觉地将纪律精神外化为道德习惯，从而促进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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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的约束力并不是无所不包、面面俱到的，纪律有它自己的适用限度，一旦

纪律超越了它的限度就会沦为福柯笔下的“规训手段”了。因此，纪律精神对

个人的约束是合理的、有限度的。

4.3  重视儿童的纪律精神教育

纪律精神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由此应重视对于儿童纪律精神的

培养。首先要强化儿童纪律精神教育，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纪律规范，另一方

面要注意纪律精神教育的方式方法。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中曾指出要尊重儿

童心理的发展规律，发挥家长的启蒙教育作用以及教师的权威作用向学生灌输

纪律精神，在不断的训练教育中，培养学生自我控制的能力。灌输和训练即使

不是盲目的教育手段，但也存在着“控制”的意味，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强调培

养儿童自觉主动的纪律精神，使儿童参与到纪律的制定与实践中。在教育过程

中，教育者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道德事实”概念，不仅要培养儿童的纪律精神，

还应告诉儿童纪律精神是怎样产生以及为何产生的问题，最终将纪律精神内化

为学生自觉的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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